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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聚焦］

违法掺入“兴奋剂”减肥食品变健康杀手

非法添加“吊白块”豆油增白滥用添加剂
自 2018 年冬天开始，被告人刘某

某在家用豆浆制作豆油，但在熬制豆
浆的后期，因锅底起锅巴导致豆油的
颜色较黑而影响售卖。刘某某从苏某
某处得知在煮豆浆过程中添加“吊白
块 ”， 可 以 让 煮 出 来 的 豆 油 颜 色 变
白。2020 年至 2023 年初，刘某某明知
食 品 加 工 严 禁 使 用 “ 吊 白 块 ”， 仍 让
其子刘某 （另案处理） 多次在网上帮
忙 购 买 “ 吊 白 块 ”。 刘 某 某 在 熬 制 豆
浆的过程中，在锅中添加黄豆粒大小
的“吊白块”为豆油增白，后再将添
加 了 “ 吊 白 块 ” 和 没 添 加 “ 吊 白 块 ”

的豆油一起销售。经检测，认定标注
名称为“吊白块”的物品中，化学成
分 为 吊 白 块 （甲 醛 次 硫 酸 氢 钠）、 硼
酸 。 被 告 人 刘 某 某 共 计 销 售 豆 油
18425 元 ， 其 中 生 产 、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的豆油 3685 元。

随县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对被告人刘某某提起
公诉，之后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随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合
并 审 理 ， 认 定 被 告 人 刘 某 某 在 生 产 、
销售的食品豆油中掺入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吊白块、硼酸，其行为已

构 成 生 产 、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罪 。
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认罪认罚。据
此，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同时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最 高 人 民 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
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责令被告
人刘某某支付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价款的十倍赔偿金 36850 元。

民以食为天。食品生产者、销售者
应严格把控食品原料，从源头上保障食
品质量，维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吊白块、硼酸属于全国打击违法添
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

治领导小组发布的 《食品中可能违法添
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
品种名单 （第一批）》 中的物质，长期
食用添加吊白块、硼酸的食品会对人体
产生损害。本案被告人刘某某为使其制
作的豆油增白，在熬制过程中添加上述
化学物质，其行为危害了社会公众健
康，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类似

本案中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分布广
泛、贴近民生，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提起
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
民法院予以支持，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支
付十倍赔偿金。该判决不仅提高了食品
领域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对违法行
为人进行了有效震慑，更彰显了司法机
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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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涉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蔡 蕾 本报通讯员 舒良进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的头等大事，直接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健康平安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指示，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湖北省各级法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司法实践中严格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即

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和最严肃的问责维护食品安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刑事

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近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一批涉食品安全犯罪典型

案例，案例涉及在豆制品、减肥食品、饮料、肠粉等食物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的违法犯罪行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警

示作用。这些案例的发布，充分发挥了刑罚的预防、教育、惩治作用，展示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食品安全犯罪的坚定决

心。同时，进一步警示和引导食品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食品市场环境。

图为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一起制售假冒伪劣食品案。 石志宏 摄

食 品 安 全 事 关 民 生 ， 直 接 关 系
到 群 众 身 体 健 康 和 生 命 安 全 ， 影 响
经 济 发 展 和 社 会 稳 定 。 本 案 系 全 国

首 例 涉 销 售 含 兴 奋 剂 物 质 的 有 毒
有 害 食 品 案 ， 也 是 宜 昌 市 伍 家
岗 区 人 民 法 院 在 涉 食 品 安 全 领
域 的 审 判 中 首 次 适 用 民 法 典 作 出
惩 罚 性 赔 偿 的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 法 院 通 过 对 各 被 告 人

作 出 的 公 益 性 损 害 赔 偿 判 决 ， 加
大 了 对 违 法 行 为 的 惩 戒 力 度 ， 对
其 他 食 品 经 营 者 合 法 经 营 起 到 指
引 作 用 ， 为 有 效 开 展 食 品 安 全 类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裁 判 提 供 了 经 验 和
参 考 。非法混入“违禁药”瘦身咖啡中的致命诱惑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被告人
李某某为非法获利，在网络平台上购买
无生产厂家、无质量合格证的小袋减肥
咖啡，并购买大号包装袋和封口机，在
被告人苏某家中进行包装并通过网络平
台销售。在此过程中，被告人赵某某、
苏某帮助李某某销售减肥咖啡。作为李
某某下线微商的被告人何某，自 2019
年开始就从李某某处购进减肥咖啡并对
外销售。销售期间，有人向何某反映饮

用减肥咖啡后身体不适，何某也曾询问
李某某其销售的减肥咖啡中是否有违禁
品，李某某告知其减肥咖啡中含有药
物，但何某并未停止销售减肥咖啡。案
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李某某、赵某
某、何某住处均搜查出涉案“MOKA
减肥咖啡”若干。经检测，上述咖啡中
均含有西布曲明成分。

枝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李某某、何某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被告人赵某某、
苏某明知他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为
他人提供帮助，四人的行为均构成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根据各被告人在共
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及认罪认罚等情节，
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
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
处罚金 45 万元；判处被告人赵某某、何
某、苏某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并处罚
金 4.5万元至 10万元不等。

为追求完美身材，一些爱美人士
喜 欢 食 用 “ 减 肥 产 品 ”， 但 市 面 上 不
少 “ 减 肥 产 品 ” 属 于 “ 三 无 产 品 ”，
食 用 后 会 让 人 产 生 食 欲 不 振 、 头
晕 、 恶 心 等 症 状 ， 一 些 食 用 者 误 以
为 是 “ 减 肥 产 品 ” 的 效 果 ， 实 际 上
是 中 毒 后 身 体 发 出 的 示 警 。 本 案 被

害 人 因 在 被 告 人 何 某 处 购 买 减 肥 咖
啡，食用后发现身体不适，遂将咖啡
送往相关机构检验，因检测出内含西
布曲明成分而报警。减肥咖啡中含有
的 西 布 曲 明 原 本 用 来 辅 助 治 疗 肥 胖
症，但由于该成分副作用大，服用后
会抑制食欲，造成心率增快、血压增
高等状况，严重时会造成服用人中风
或 死 亡 ， 故 原 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早 已 停 止 西 布 曲 明 制 剂 和 原 料

药在我国生产、销售和使用。本案通
过 判 决 作 出 警 示 ， 食 品 安 全 大于天，
经 营 者 在 经 营 过 程 中 应 秉 持 诚 实 守
信、合法合规的经营理念，售卖符合
国家标准的食品。广大消费者也需擦
亮双眼仔细甄别，避免购买“三无产
品 ”， 切 勿 听 信 不 法 商 家 对 食 品 功 效
的虚假宣传，在购买到不合格食品时
应积极向相关部门举报，通过法律手
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违法添加“工业硼砂”美味肠粉暗含健康威胁
2016 年 9 月 至 2023 年 7 月 ， 被 告

人 柯 某 某 在 鄂 州 市 花 湖 开 发 区 某 小
区 经 营 早 餐 店 。 其 间 ， 为 使 早 餐 店
售 卖 的 肠 粉 口 感 更 好 ， 柯 某 某 多 次
从 网 络 上 购 买 有 毒 有 害 的 非 食 用 物
质 硼 砂 添 加 到 制 作 肠 粉 的 原 材 料 米
浆 中 ， 销 售 有 毒 有 害 肠 粉 7.874 万
元 。 2023 年 7 月 4 日 ，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柯 某 某 的 早 餐 店 内 当
场 查 获 还 未 使 用 完 的 硼 砂 619.8 克 和

2 盒 半 成 品 米 浆 。 经 检 测 ， 在 送 检
的 硼 砂 和 米 浆 中 均 检 出 硼 酸 成 分 。

鄂 州 市 鄂 城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以
生 产 、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罪 对
被 告 人 柯 某 某 提 起 公 诉 ， 之 后 又
提 起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 鄂
州 市 鄂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对 本 案 进 行
了 合 并 审 理 ， 认 定 被 告 人 柯 某 某
在 生 产 、 销 售 的 食 品 中 掺 入 有
毒 、 有 害 的 非 食 品 原 料 ， 其 行 为

已 构 成 生 产 、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罪 。 被 告 人 柯 某 某 具 有 坦 白 、
认 罪 认 罚 的 量 刑 情 节 ， 对 其 依 法
从 轻 处 罚 。 据 此 ， 法 院 以 生 产 、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罪 判 处 被 告
人 柯 某 某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三 个 月 ，
并 处 罚 金 16 万 元 ； 责 令 被 告 人 柯
某 某 在 有 关 媒 体 上 公 开 赔 礼 道
歉 ； 责 令 被 告 人 柯 某 某 承 担 惩 罚
性 赔 偿 金 人 民 币 157480 元 。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离 不 开 一 日 三
餐 、 柴 米 油 盐 。 被 告 人 柯 某 某 为 使
早 餐 店 售 卖 的 肠 粉 口 感 更 好 ， 罔 顾

消 费 者 的 生 命 健 康 安 全 ， 购 买 有
毒 有 害 的 非 食 用 物 质 硼 砂 添 加 到
制 作 肠 粉 的 原 材 料 米 浆 中 并 销 售
有 毒 有 害 肠 粉 ， 侵 犯 了 不 特 定 社
会 公 众 的 健 康 权 ， 侵 害 了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 鄂 州 市 鄂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通 过 判 决 被 告 人 承 担 刑 事 责 任 及
承 担 赔 礼 道 歉 、 惩 罚 性 赔 偿 等 民
事 责 任 ， 严 厉 惩 处 食 品 安 全 领 域
涉 及 人 民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的 犯 罪 行
为 ， 切 实 守 护 好 人 民 群 众 “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 餐 桌 上 的 正 义 ”。

2019 年 底 至 2021 年 3 月 ， 被 告
人 陈 某 甲 、 陈 某 乙 明 知 “ 心 形 压 片
糖 果 ”“ 花 轻 嗖 ”“ 复 合 压 片 糖 果 ”
等 二 十 余 种 减 肥 食 品 中 含 有 西 布 曲
明 、 螺 内 酯 、 呋 塞 米 等 国 家 明 令 禁
止 添 加 的 有 毒 有 害 非 食 品 原 料 ， 仍
通 过 多 个 互 联 网 平 台 销 售 上 述 二 十
余 种 减 肥 食 品 。 陈 某 甲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的 金 额 为 1433546.27 元 、 非
法 获 利 16 万 余 元 ， 陈 某 乙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的 金 额 为 343672.68
元 、 非 法 获 利 10 万 余 元 。 案 发 后 ，
公 安 机 关 从 陈 某 甲 、 陈 某 乙 的 住 处
将 上 述 二 十 余 种 减 肥 食 品 分 别 予 以
查 获 并 依 法 扣 押 。 经 鉴 定 ， 查 获 的
该 二 十 余 种 减 肥 食 品 中 分 别 检 出 西
布 曲 明 、 螺 内 酯 、 呋 塞 米 三 种 国 家

明 令 禁 止 添 加 的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
宜 昌 市 伍 家 岗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以 生 产 、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罪
对 被 告 人 陈 某 甲 、 陈 某 乙 提 起 公
诉 ， 之 后 又 提 起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 宜 昌 市 伍 家 岗 区 人 民 法
院 对 本 案 进 行 了 合 并 审 理 ， 认 定
被 告 人 陈 某 甲 、 陈 某 乙 违 反 国 家
食 品 卫 生 管 理 法 规 ， 销 售 明 知 掺
有 有 毒 、 有 害 的 非 食 品 原 料 的 食
品 ， 二 人 的 行 为 均 已 构 成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罪 。 陈 某 甲 、 陈 某
乙 明 知 减 肥 产 品 含 有 禁 止 添 加 的
有 毒 有 害 非 食 品 原 料 仍 进 行 销
售 ， 未 保 证 食 品 安 全 ， 缺 乏 诚 信
自 律 ， 对 社 会 和 公 众 不 负 责 任 ，
危 害 了 众 多 不 特 定 消 费 者 的 身 体

健 康 安 全 ， 损 害 了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 其 在 承 担 刑 事 责 任 的 同 时 ，
还 应 承 担 消 除 危 险 、 赔 礼 道 歉 、
惩 罚 性 赔 偿 等 民 事 责 任 。 据 此 ，
法 院 以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罪 判
处 被 告 人 陈 某 甲 有 期 徒 刑 十 年 ，
并 处 罚 金 15 万 元 ； 被 告 人 陈 某 乙
有 期 徒 刑 五 年 ， 并 处 罚 金 5 万
元 ； 责 令 陈 某 甲 承 担 惩 罚 性 赔 偿
金 10 万 元 ， 陈 某 乙 承 担 惩 罚 性 赔
偿 金 3 万 元 ； 陈 某 甲 、 陈 某 乙 在
媒 体 上 发 布 警 示 公 告 及 赔 礼 道 歉
声 明 。

一 审 宣 判 后 ， 陈 某 甲 、 陈 某
乙 分 别 提 出 上 诉 。 宜 昌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二 审 裁 定 驳 回 上 诉 ， 维 持
原 判 。

梁心慈 作


